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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

13896、178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友仁、李經莎係夫妻關係，兩人一同

經營衍慶國際有限公司（址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2

樓，下稱衍慶公司），並於民國110年9月6日，雇用告訴人

林栩帆擔任運送貨品等事宜，被告詹閔凱則為出租提供衍慶

公司所須乾冰氣瓶之正一乾冰有限公司（址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0號，下稱正一乾冰公司）之負責人。被

告陳友仁、李經莎於同年11月10日，指示告訴人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衍慶公司公務車，前往正一乾冰公司，載運所

承租之高壓氣體鋼瓶，被告詹閔凱本應注意所提供出租之高

壓氣體鋼瓶之瓶身應加裝閥帽強化安全之安全防護，且依當

時之情形，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將未加裝閥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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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之高壓氣體鋼瓶交付與告訴人後，置於前開公務車

上，加上被告陳友仁、李經莎本應注意於公務車上應有固定

高壓鋼瓶及防止高壓氣體逸漏而引起危害等必要安全衛生設

備及措施，且依當時之情形，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竟未在公務車內備妥足資將前開壓二氣化碳氣體鋼瓶固

定及防止氣體逸漏等措施，導致告訴人於運送中，因前開未

加裝帽安全防護加上公務車內未有固定該鋼瓶設備之緣故，

導致鋼瓶內之氣體逸漏而因體內二氣化碳濃度過高陷入昏迷

之傷害，遂與案外人賴韋豪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發生擦撞，告訴人經送醫而幸回復意識，然迄今仍有

咳嗽、喘不過氣及創傷後壓力症等情。因認被告陳友仁、李

經莎、詹閔凱三人均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告訴經撤回者，

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此項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同

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三人涉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

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

與被告三人當庭和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

在卷可稽，揆諸上揭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

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谷瑛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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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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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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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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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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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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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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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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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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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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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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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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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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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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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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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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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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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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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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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3896、178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友仁、李經莎係夫妻關係，兩人一同經營衍慶國際有限公司（址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下稱衍慶公司），並於民國110年9月6日，雇用告訴人林栩帆擔任運送貨品等事宜，被告詹閔凱則為出租提供衍慶公司所須乾冰氣瓶之正一乾冰有限公司（址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下稱正一乾冰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陳友仁、李經莎於同年11月10日，指示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衍慶公司公務車，前往正一乾冰公司，載運所承租之高壓氣體鋼瓶，被告詹閔凱本應注意所提供出租之高壓氣體鋼瓶之瓶身應加裝閥帽強化安全之安全防護，且依當時之情形，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將未加裝閥帽安全防護之高壓氣體鋼瓶交付與告訴人後，置於前開公務車上，加上被告陳友仁、李經莎本應注意於公務車上應有固定高壓鋼瓶及防止高壓氣體逸漏而引起危害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且依當時之情形，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未在公務車內備妥足資將前開壓二氣化碳氣體鋼瓶固定及防止氣體逸漏等措施，導致告訴人於運送中，因前開未加裝帽安全防護加上公務車內未有固定該鋼瓶設備之緣故，導致鋼瓶內之氣體逸漏而因體內二氣化碳濃度過高陷入昏迷之傷害，遂與案外人賴韋豪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擦撞，告訴人經送醫而幸回復意識，然迄今仍有咳嗽、喘不過氣及創傷後壓力症等情。因認被告陳友仁、李經莎、詹閔凱三人均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此項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同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三人涉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與被告三人當庭和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揆諸上揭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谷瑛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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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
3896、178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友仁、李經莎係夫妻關係，兩人一同
    經營衍慶國際有限公司（址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
    下稱衍慶公司），並於民國110年9月6日，雇用告訴人林栩
    帆擔任運送貨品等事宜，被告詹閔凱則為出租提供衍慶公司
    所須乾冰氣瓶之正一乾冰有限公司（址臺北市○○區○○○路0段
    000巷00號，下稱正一乾冰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陳友仁、
    李經莎於同年11月10日，指示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衍慶公司公務車，前往正一乾冰公司，載運所承租之高壓
    氣體鋼瓶，被告詹閔凱本應注意所提供出租之高壓氣體鋼瓶
    之瓶身應加裝閥帽強化安全之安全防護，且依當時之情形，
    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將未加裝閥帽安全防護之
    高壓氣體鋼瓶交付與告訴人後，置於前開公務車上，加上被
    告陳友仁、李經莎本應注意於公務車上應有固定高壓鋼瓶及
    防止高壓氣體逸漏而引起危害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且依當時之情形，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未在公
    務車內備妥足資將前開壓二氣化碳氣體鋼瓶固定及防止氣體
    逸漏等措施，導致告訴人於運送中，因前開未加裝帽安全防
    護加上公務車內未有固定該鋼瓶設備之緣故，導致鋼瓶內之
    氣體逸漏而因體內二氣化碳濃度過高陷入昏迷之傷害，遂與
    案外人賴韋豪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擦
    撞，告訴人經送醫而幸回復意識，然迄今仍有咳嗽、喘不過
    氣及創傷後壓力症等情。因認被告陳友仁、李經莎、詹閔凱
    三人均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告訴經撤回者，
    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此項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同
    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三人涉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
    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
    與被告三人當庭和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
    在卷可稽，揆諸上揭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
    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谷瑛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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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3896、178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友仁、李經莎係夫妻關係，兩人一同經營衍慶國際有限公司（址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下稱衍慶公司），並於民國110年9月6日，雇用告訴人林栩帆擔任運送貨品等事宜，被告詹閔凱則為出租提供衍慶公司所須乾冰氣瓶之正一乾冰有限公司（址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下稱正一乾冰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陳友仁、李經莎於同年11月10日，指示告訴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衍慶公司公務車，前往正一乾冰公司，載運所承租之高壓氣體鋼瓶，被告詹閔凱本應注意所提供出租之高壓氣體鋼瓶之瓶身應加裝閥帽強化安全之安全防護，且依當時之情形，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將未加裝閥帽安全防護之高壓氣體鋼瓶交付與告訴人後，置於前開公務車上，加上被告陳友仁、李經莎本應注意於公務車上應有固定高壓鋼瓶及防止高壓氣體逸漏而引起危害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且依當時之情形，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未在公務車內備妥足資將前開壓二氣化碳氣體鋼瓶固定及防止氣體逸漏等措施，導致告訴人於運送中，因前開未加裝帽安全防護加上公務車內未有固定該鋼瓶設備之緣故，導致鋼瓶內之氣體逸漏而因體內二氣化碳濃度過高陷入昏迷之傷害，遂與案外人賴韋豪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擦撞，告訴人經送醫而幸回復意識，然迄今仍有咳嗽、喘不過氣及創傷後壓力症等情。因認被告陳友仁、李經莎、詹閔凱三人均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此項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同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三人涉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與被告三人當庭和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揆諸上揭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谷瑛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曾鈺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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